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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「 直 航 」 之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 
一 、 對 運 輸 成 本 的 影 響  

（ 一 ） 海 運 「 直 航 」 可 節 省 相 關 運 輸 成 本 每 年 估 計 約 新 台 幣 八 ． 二 億 元 （ 據 不 同 估 計 從 八 億 元

至 一 二 億 元 ） ； 可 減 少 約 一 半 的 運 輸 時 間 （ 以 不 經 石 垣 島 估 計 每 航 次 可 節 省 十 六 至 二 十 七 小 時 ） 。  

（ 二 ）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可 節 省 旅 客 旅 行 成 本 估 計 每 年 約 新 台 幣 一 百 三 十 二 億 元 （ 以 多 航 點 「 直 航 」

估 計 ） ， 旅 行 時 間 八 六 ０ 萬 小 時 ； 貨 物 運 輸 成 本 每 年 約 新 台 幣 八 ． 一 億 元 ， 運 輸 時 間

二 十 六 萬 噸 小 時 。  

（ 三 ） 對 個 別 企 業 而 言 ， 因 海 、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可 節 省 的 運 輸 成 本 估 計 約 一 成 五 至 三 成 。  

（ 四 ） 「 直 航 」 對 航 運 業 者 的 利 益 ， 以 空 運 業 者 受 益 較 大 ， 海 運 業 者 受 益 較 有 限 。  

（ 五 ） 「 直 航 」 的 潛 在 經 濟 效 益 ， 在 於 因 運 輸 成 本 及 時 間 的 節 省 而 提 升 物 流 配 送 效 率 ， 進

而 可 創 造 在 港 口 及 機 場 新 增 的 運 量 ， 並 擴 大 鄰 近 地 區 的 各 種 附 加 價 值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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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對 台 灣 航 運 地 位 的 影 響  
（ 一 ） 海 運 「 直 航 」 有 助 於 確 保 台 灣 海 運 地 位 ； 可 強 化 國 際 航 商 留 駐 我 港 口 之 意 願 ， 降 低

二 ０ ０ 五 年 上 海 大 、 小 洋 山 港 建 成 後 對 我 航 運 地 位 之 威 脅 ； 並 維 繫 國 輪 船 隊 之 經 營 。 

（ 二 ）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有 助 於 台 灣 發 展 成 為 亞 太 地 區 航 空 貨 運 及 旅 客 轉 運 中 心 ； 並 有 利 於 掌

握 台 商 貨 源 及 旅 行 商 機 ， 進 而 鞏 固 台 灣 國 際 空 運 的 地 位 。  

三 、 對 總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 

（ 一 ） 「 直 航 」 的 經 濟 效 益 ， 包 括 ：  

１ ． 降 低 貨 物 運 輸 及 人 員 旅 行 成 本 的 降 低 ， 提 高 企 業 經 營 效 率 。  

２ ． 營 造 兩 岸 關 係 改 善 的 正 面 印 象 ， 進 而 對 國 內 金 融 市 場 有 若 干 激 勵 作 用 。  

３ ． 中 長 期 可 提 升 資 源 運 用 效 率 ， 促 進 兩 岸 產 業 分 工 ， 擴 大 雙 邊 貿 易 。  

（ 二 ）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可 能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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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． 大 陸 物 品 進 口 增 加 及 大 陸 台 商 產 品 回 銷 ， 可 能 衝 擊 國 內 產 業 ， 並 造 成 貿 易 順 差 縮

小 及 國 內 通 貨 緊 縮 問 題 。  

２ ． 台 灣 人 民 將 擴 大 赴 大 陸 觀 光 旅 遊 、 從 事 商 務 活 動 、 消 費 乃 至 購 買 房 地 產 ， 可 能 造

成 內 需 減 少 及 房 地 產 價 格 的 下 降 。  

３ ． 台 商 將 擴 大 赴 大 陸 投 資 ， 可 能 造 成 資 金 向 大 陸 進 一 步 傾 斜 ， 及 產 業 技 術 及 高 科 技

人 才 流 向 大 陸 ， 進 而 排 擠 國 內 投 資 。  

四 、 對 產 業 之 影 響  

（ 一 ） 在 短 期 ， 「 直 航 」 影 響 主 要 是 若 干 對 運 輸 時 間 及 成 本 較 敏 感 之 產 業 （ 受 不 利 影 響 較 大 者 ，

包 括 ： 具 有 時 效 性 或 易 腐 之 生 鮮 水 果 、 蔬 菜 、 肉 類 及 漁 產 品 等 農 產 品 ； 以 及 運 輸 成 本 高 、 在 大 陸 有 生 產 比

較 利 益 之 工 業 產 品 ， 如 家 電 產 品 、 機 械 、 建 材 、 汽 車 及 零 組 件 等 ； 有 利 者 主 要 為 原 料 或 零 組 件 產 業 ， 如 石

化 、 紡 織 及 資 訊 電 子 業 ， 以 及 海 空 運 輸 、 旅 遊 相 關 服 務 業 等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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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長 期 而 言 ，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對 產 業 發 展 有 結 構 性 的 影 響 ：  
１ ． 就 三 級 產 業 而 言 ， 農 業 、 工 業 將 因 「 直 航 」 而 比 重 縮 小 ， 服 務 業 比 重 相 對 增 加 。  

２ ． 農 漁 業 受 衝 擊 較 大 ， 須 朝 科 技 化 、 精 緻 化 方 向 發 展 ， 才 能 確 保 生 存 發 展 空 間 。  

３ ． 製 造 業 結 構 將 大 幅 改 變 ， 競 爭 力 較 低 的 傳 統 產 業 及 內 銷 產 業 將 萎 縮 ， 高 值 化 產 業

及 科 技 產 業 比 重 將 上 升 。  

４ ． 服 務 業 將 成 為 吸 收 農 業 及 製 造 業 移 出 資 源 之 主 要 部 門 ， 將 大 陸 市 場 納 入 運 籌 管 理

範 圍 而 有 潛 力 發 展 為 區 域 營 運 中 心 的 服 務 業 ， 將 有 較 大 的 發 展 空 間 。  

五 、 對 就 業 之 影 響  

（ 一 ） 「 直 航 」 後 台 灣 經 濟 轉 型 可 能 使 結 構 性 失 業 問 題 增 加 ， 並 誘 使 國 內 勞 動 力 尤 其 是 部

分 中 高 級 人 力 前 往 大 陸 就 業 尋 找 第 二 春 。  

（ 二 ） 隨 企 業 投 資 赴 大 陸 工 作 及 居 留 之 台 籍 幹 部 及 眷 屬 勢 必 增 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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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對 亞 太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的 影 響  
（ 一 ） 大 陸 經 濟 的 磁 吸 效 應 及 逐 漸 發 展 成 為 「 世 界 工 廠 」 ， 對 鄰 近 國 家 構 成 強 大 的 競 爭 壓

力 ， 也 改 變 區 域 經 濟 戰 略 的 結 構 ； 惟 大 陸 經 濟 亦 面 臨 許 多 短 、 中 、 長 期 問 題 ， 其 經

濟 潛 藏 各 種 變 數 ； 今 （ 九 十 二 ） 年 爆 發 的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， 亦 對 大 陸 經 濟 帶 來 衝 擊 及 不

確 定 因 素 ， 尤 其 Ｓ Ａ Ｒ Ｓ 若 捲 土 重 來 ， 對 大 陸 經 濟 發 展 勢 必 有 極 負 面 的 影 響 。  

（ 二 ） 「 直 航 」 有 助 於 增 強 台 灣 經 濟 的 區 域 戰 略 地 位 ， 降 低 兩 岸 經 濟 資 源 移 動 之 相 對 成 本 ，

避 免 在 區 域 整 合 趨 勢 下 遭 到 邊 緣 化 。 但 相 對 而 言 ， 台 灣 也 必 須 克 服 大 陸 進 口 產 品 衝

擊 及 資 金 、 人 員 外 移 的 不 利 影 響 ， 才 能 確 保 「 直 航 」 的 總 體 利 益 。  

（ 三 ） 「 直 航 」 對 亞 洲 各 國 經 濟 有 不 同 影 響 ， 大 致 而 言 ， 「 直 航 」 對 大 陸 經 濟 有 利 ， 但 對

香 港 經 濟 短 期 不 利 ； 對 日 本 經 濟 影 響 有 限 ； 對 韓 國 經 濟 將 構 成 競 爭 壓 力 ； 對 東 協 經

濟 的 影 響 則 長 期 大 於 短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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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綜 合 評 估  
（ 一 ） 在 未 來 五 到 十 年 間 ，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將 受 到 幾 個 關 鍵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包 括 ： 台 灣 經 濟 的

內 在 變 化 、 國 際 經 濟 動 向 、 中 國 大 陸 經 濟 因 素 ， 及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發 展 。 不 可 諱 言 ，

「 中 國 因 素 」 的 持 續 增 強 及 兩 岸 經 貿 依 存 關 係 的 加 深 ， 將 使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的

需 求 增 加 ， 然 而 ， 我 們 也 必 須 體 認 到 兩 岸 政 經 環 境 及 各 種 制 度 的 重 大 差 異 ， 以 及 大

陸 經 濟 存 在 的 各 種 變 數 及 Ｓ Ａ Ｒ Ｓ 的 可 能 衝 擊 影 響 。  

（ 二 ） 為 因 應 大 陸 經 濟 的 磁 吸 效 應 及 逐 漸 成 為 「 世 界 工 廠 」 的 趨 勢 ， 台 灣 無 可 避 免 地 須 將

大 陸 納 為 產 品 製 造 及 行 銷 全 球 市 場 的 重 要 據 點 之 一 ， 但 另 一 方 面 ， 台 灣 也 必 須 保 持

經 濟 發 展 的 主 體 性 ， 利 用 產 業 發 展 的 利 基 ， 結 合 跨 國 企 業 的 力 量 ， 加 速 產 業 轉 型 升

級 ， 並 因 應 後 Ｓ Ａ Ｒ Ｓ 時 代 的 需 要 ， 在 兩 岸 建 立 更 合 於 風 險 考 量 的 產 業 分 工 ， 強 化

台 灣 的 生 產 基 地 ， 才 能 確 保 經 濟 長 期 發 展 的 優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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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須 具 備 的 基 本 條 件 包 括 ： 台 灣 經 濟 的 持 續 國 際 化 ； 台 灣 經

濟 吸 引 力 的 提 升 ； 台 灣 核 心 競 爭 力 的 確 保 及 增 強 ； 以 及 兩 岸 資 源 的 平 衡 流 動 。  

（ 四 ）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必 須 做 好 風 險 管 理 ， 確 保 總 體 經 濟 的 安 全 ， 因 此 ， 必 須 強

化 經 濟 安 全 網 ， 提 升 經 濟 預 警 及 應 變 能 力 ， 同 時 須 建 立 經 貿 秩 序 ， 減 少 不 確 定 因 素 。 

（ 五 ） 總 結 而 言 ，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對 台 灣 經 濟 長 期 發 展 的 利 弊 得 失 ， 關 鍵 在 於 能 否 擴

大 其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並 減 少 其 負 面 的 衝 擊 ， 這 又 繫 於 台 灣 能 否 提 升 國 際 化 程 度 ， 全 面

改 善 投 資 環 境 及 生 活 品 質 ， 加 強 經 濟 吸 引 力 ， 強 化 台 灣 生 產 基 地 ， 並 促 使 資 源 進 出

的 平 衡 流 動 ， 從 而 才 能 吸 引 包 括 中 國 大 陸 在 內 的 國 際 資 金 及 高 級 人 才 進 入 台 灣 ，

確 保 台 灣 經 濟 的 領 先 優 勢 。 因 此 ，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須 具 備 客 觀 條 件 並 有 完 整 的 配 套 ，

其 推 動 時 機 ， 在 於 國 內 是 否 做 好 充 分 準 備 ， 以 及 是 否 能 夠 透 過 談 判 創 造 有 利 的 條

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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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「 直 航 」 之 安 全 評 估  
一 、 國 防 成 本 可 能 大 幅 增 加  

（ 一 ） 「 直 航 」 對 國 防 安 全 之 衝 擊 影 響 ， 主 要 包 括 安 全 防 衛 以 及 國 防 戰 略 及 部 署 兩 方 面 ，

前 者 可 能 出 現 立 即 之 威 脅 ， 後 者 則 有 廣 泛 深 遠 之 影 響 。  

（ 二 ） 整 體 來 看 ， 「 直 航 」 若 未 能 產 生 緩 和 兩 岸 緊 張 關 係 ， 降 低 軍 事 衝 突 的 作 用 ， 則 「 直

航 」 對 國 防 安 全 衝 擊 不 可 忽 視 ， 兵 力 及 各 種 軍 事 部 署 之 調 整 ， 以 及 各 種 有 形 或 無 形

的 負 擔 ， 都 相 當 可 觀 。  

二 、 國 防 部 對 於 降 低 「 直 航 」 對 國 防 安 全 衝 擊 之 重 要 建 議  

（ 一 ） 台 海 中 線 及 海 峽 現 狀 （ 飛 機 、 船 舶 不 橫 跨 台 灣 海 峽 ） 是 維 持 台 海 情 勢 穩 定 的 關 鍵 所 在 ， 不

能 因 為 「 直 航 」 而 遭 到 危 害 。  

（ 二 ） 兩 岸 「 直 航 」 宜 採 先 南 、 後 北 、 再 中 ， 循 序 漸 進 之 方 式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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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之 飛 機 禁 止 橫 跨 台 灣 海 峽 ， 有 利 我 安 全 維 護 ， 建 議 不 宜 新 增 空 中 航 路 ，

宜 循 原 有 之 國 際 航 路 飛 航 ， 以 利 管 制 及 爭 取 較 長 之 鑑 別 與 應 變 時 間 。  

（ 四 ） 各 「 直 航 」 機 場 及 港 口 應 部 署 應 變 兵 力 ， 俾 利 即 時 處 置 突 發 狀 況 。  

（ 五 ） 建 議 與 中 共 官 方 協 商 律 定 相 關 法 規 ， 於 達 成 共 識 後 頒 布 海 峽 兩 岸 執 行 ， 並 劃 分 管 轄

權 及 責 任 區 。  

（ 六 ） 如 遇 突 發 狀 況 或 有 影 響 國 家 安 全 顧 慮 時 ， 應 立 即 要 求 局 部 或 全 面 停 航 。  

三 、 其 他 安 全 層 面 問 題  

（ 一 ） 對 國 家 主 權 可 能 構 成 傷 害 。 中 共 將 「 直 航 」 視 為 「 一 個 國 家 內 部 的 事 務 」 ， 並 主 張

「 一 個 中 國 」 原 則 及 「 一 國 兩 制 」 ，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若 須 屈 從 中 共 矮 化 我 方 的 政 治 前

提 ， 則 勢 必 對 國 家 主 權 構 成 嚴 重 傷 害 ， 其 成 本 將 難 以 估 計 。  

（ 二 ） 社 會 安 全 成 本 可 能 遽 增 。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對 社 會 安 全 有 廣 泛 影 響 ， 包 括 ： 對 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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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的 衝 擊 、 疫 病 防 治 負 荷 的 大 幅 增 加 、 經 濟 依 賴 人 口 的 大 幅 成 長 、 社 會 福 利 及 教 育

負 擔 增 加 等 ， 若 無 相 應 的 防 範 措 施 ， 其 衍 生 的 長 期 社 會 成 本 將 遠 大 於 經 濟 的 利 益 。  

（ 三 ） 經 濟 安 全 問 題 日 趨 嚴 峻 。 「 直 航 」 及 全 面 「 三 通 」 ， 將 造 成 我 產 業 發 展 及 整 體 經 濟 結

構 的 根 本 變 化 ， 全 面 加 速 兩 岸 經 濟 結 合 的 深 度 及 廣 度 ， 其 可 能 衍 生 的 經 濟 安 全 問 題

包 括 ： 台 灣 經 濟 對 大 陸 市 場 的 依 賴 度 大 幅 升 高 、 產 業 空 洞 化 及 失 業 問 題 的 衝 擊 、 金

融 風 險 升 高 、 核 心 技 術 可 能 流 失 乃 至 經 濟 可 能 走 向 邊 緣 化 等 。  

四 、 綜 合 評 估  

（ 一 ） 兩 岸 「 直 航 」 對 安 全 的 影 響 ， 首 在 對 國 防 安 全 之 衝 擊 ； 其 次 為 對 經 濟 及 社 會 安 全 之

衝 擊 。 至 在 政 治 及 國 際 關 係 層 面 ， 其 長 期 影 響 甚 於 短 期 衝 擊 。  

（ 二 ） 「 直 航 」 對 國 家 安 全 的 重 大 影 響 ， 是 無 可 迴 避 的 課 題 。 為 保 障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

後 之 國 家 安 全 ， 必 須 建 立 綜 合 安 全 的 觀 念 及 做 法 ， 從 多 方 位 、 多 層 次 建 構 國 家 的 整

體 安 全 ， 確 保 國 家 重 大 利 益 及 核 心 價 值 免 於 受 到 威 脅 與 侵 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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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鑑 於 國 防 安 全 的 關 鍵 性 及 重 要 性 ， 因 此 ，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必 須 針 對 國 防 部 的 建 議 要 項 ，

包 括 ： 台 海 中 線 及 海 峽 現 狀 應 予 維 持 ； 往 來 機 、 船 宜 儘 量 避 免 於 台 灣 海 峽 航 行 ； 空

中 航 路 以 採 用 原 有 之 國 際 航 線 航 行 為 宜 ， 不 宜 新 增 航 路 ； 海 運 通 航 航 道 亦 應 予 以 限

制 及 管 制 等 ， 作 適 當 的 考 量 及 合 理 安 排 。 另 為 因 應 「 直 航 」 後 更 多 的 安 全 工 作 負 荷 ，

國 家 安 全 相 關 部 署 及 工 作 重 點 ， 亦 須 作 更 積 極 的 配 合 調 整 。  

（ 四 ） 由 於 兩 岸 的 錯 綜 複 雜 關 係 ， 使 得 政 治 、 社 會 、 經 濟 等 安 全 層 面 問 題 不 易 有 清 楚 的 界

限 ， 因 而 增 加 安 全 管 理 上 的 複 雜 度 與 困 難 度 ， 如 何 強 化 安 全 的 認 知 與 了 解 ， 凝 聚 內

部 共 識 ， 是 未 來 嚴 厲 的 挑 戰 。  

（ 五 ） 「 直 航 」 將 使 兩 岸 貨 品 、 人 員 、 服 務 、 資 金 、 資 訊 的 流 動 益 趨 頻 繁 ， 其 衍 生 的 人 、

貨 、 資 金 、 技 術 等 往 來 數 量 將 大 幅 增 加 ， 其 可 能 增 加 的 安 全 管 理 事 務 將 不 勝 負 荷 ，

因 此 ， 「 直 航 」 之 安 全 準 備 工 作 宜 及 早 進 行 ； 如 何 調 整 「 直 航 」 後 之 安 全 工 作 重 點 及

相 關 部 署 ， 成 為 迫 切 課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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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六 ） 總 體 而 言 ，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的 關 鍵 在 於 兩 岸 互 動 能 否 改 善 。 假 若 中 共 對 我 持 續 採 取 敵

對 做 法 ， 企 圖 持 續 藉 「 以 通 促 統 」 、 「 以 商 圍 政 」 來 吸 納 台 灣 的 經 濟 力 量 ， 減 損 台 灣

的 主 權 地 位 ， 則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， 無 疑 將 付 出 巨 大 的 安 全 成 本 ， 是 以 ， 政 府 推 動 「 直

航 」 ， 必 須 建 構 在 兩 岸 關 係 改 善 ， 良 性 互 動 增 加 ， 並 共 同 努 力 建 立 互 信 的 基 礎 之 上 ，

同 時 也 必 須 要 有 完 整 的 安 全 配 套 ， 以 減 少 可 能 發 生 國 防 、 社 會 及 經 濟 安 全 的 成 本 。 

參 、 「 直 航 」 之 技 術 面 評 估  

一 、 海 運 「 直 航 」 部 分  

（ 一 ） 推 動 海 運 「 直 航 」 ， 技 術 層 面 必 須 考 量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包 括 ： 航 線 定 位 、 港 口 選 擇 、

經 營 船 舶 、 船 舶 懸 旗 、 航 政 監 理 及 「 直 航 」 方 式 選 擇 等 。  

（ 二 ） 關 於 兩 岸 航 線 之 名 稱 及 定 位 （ 各 種 主 張 包 括 ： 「 國 內 航 線 」 、 「 國 際 航 線 」 「 準 國 際 航 線 」 、 「 特 別 航 線 」 、

「 兩 岸 航 線 」 ） ， 我 方 主 張 應 經 由 雙 方 協 商 確 定 ； 若 不 協 商 而 依 雙 方 各 自 規 定 處 理 ， 則

因 中 共 在 名 稱 上 雖 可 能 有 若 干 彈 性 ， 但 實 質 上 勢 必 仍 堅 持 「 國 內 航 線 」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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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「 直 航 」 港 口 之 選 擇 ， 若 從 台 商 需 求 及 營 運 考 量 ， 四 個 國 際 港 口 皆 可 開 放 ； 但 若 顧

慮 安 全 問 題 ， 必 要 時 可 採 循 序 漸 進 開 放 方 式 ； 大 陸 開 放 之 港 口 則 可 能 需 經 由 協 商 。 

（ 四 ） 經 營 船 舶 管 理 上 ， 將 不 特 別 限 制 ， 包 括 國 籍 船 舶 、 大 陸 船 舶 、 外 籍 船 舶 及 權 宜 籍 船

均 可 參 與 。 但 大 陸 方 面 目 前 僅 准 許 在 兩 岸 註 冊 之 台 灣 或 大 陸 人 民 獨 資 或 合 資 航 運 公

司 所 擁 有 的 兩 岸 船 舶 或 權 宜 籍 船 經 營 兩 岸 間 航 運 業 務 。  

（ 五 ） 其 他 如 船 舶 懸 旗 問 題 、 航 政 監 理 （ 證 照 查 驗 、 通 關 檢 查 及 船 舶 設 施 檢 查 等 ） 、 避 免 重 覆 課 稅 、

設 置 航 運 及 相 關 航 業 公 司 （ 如 貨 代 及 船 代 等 ） ， 可 依 相 關 國 際 規 範 或 透 過 協 商 處 理 。  

（ 六 ） 海 運 「 直 航 」 所 涉 各 項 技 術 事 項 ， 若 從 我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之 航 運 往 來 經 驗 ， 大 部 分 不

必 然 須 經 過 協 商 ， 但 是 ， 基 於 兩 岸 良 性 互 動 ， 以 及 安 全 管 理 等 需 要 ， 由 兩 岸 進 行 協

商 並 簽 署 協 議 應 為 最 可 行 途 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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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部 分  
（ 一 ） 推 動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， 技 術 層 面 必 須 考 量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包 括 ： 航 權 安 排 、 航 點 選 擇 、

飛 航 管 制 及 安 全 問 題 之 處 理 、 航 政 監 理 及 意 外 事 故 調 查 、 損 害 賠 償 等 相 關 技 術 層 面

問 題 。  

（ 二 ） 航 權 協 商 ： 兩 岸 空 運 航 權 之 安 排 ， 須 經 雙 方 協 商 決 定 「 直 航 」 的 航 點 、 參 與 航 空 公

司 、 飛 航 架 次 等 ， 再 由 雙 方 主 管 機 關 根 據 協 議 執 行 。  

（ 三 ） 航 點 選 擇 ： 我 方 可 優 先 選 擇 之 航 點 為 桃 園 中 正 國 際 機 場 、 高 雄 小 港 國 際 機 場 ； 大 陸

可 選 擇 之 航 點 為 其 對 外 開 放 之 機 場 ， 若 依 交 通 部 民 航 局 調 查 民 航 業 者 意 願 ， 認 為 最

佳 航 點 依 序 為 上 海 、 廣 州 、 北 京 、 廈 門 、 深 圳 。  

（ 四 ） 航 路 規 劃 ： 「 直 航 」 後 ， 雙 方 航 空 器 仍 經 由 第 三 飛 航 情 報 區 （ 香 港 或 琉 球 飛 航 情 報 區 ） 進

入 台 北 飛 航 情 報 區 往 來 兩 岸 間 ， 則 相 關 作 業 均 可 依 現 行 方 式 完 成 ， 無 需 另 作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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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開 放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之 方 式 ， 包 括 ： １ ． 「 定 點 直 航 」 或 「 多 點 直 航 」 ； ２ ． 「 先 貨 後

客 」 、 「 先 客 後 貨 」 或 「 客 貨 同 步 」 ； ３ ． 「 單 向 直 航 」 或 「 雙 向 直 航 」 ； 「 包 機 （ 不 定 期

或 計 畫 ） 」 或 「 定 期 航 班 」 。  

（ 六 ） 其 他 如 有 關 機 組 人 員 、 航 空 器 證 照 之 承 認 及 機 務 查 核 等 事 項 ， 宜 比 照 現 行 符 合 國 際

慣 例 之 作 業 模 式 ， 但 若 中 共 不 接 受 ， 則 須 由 兩 岸 協 商 解 決 。  

（ 七 ）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所 涉 各 項 技 術 事 項 ， 尤 其 是 航 權 安 排 及 安 全 事 務 ， 皆 須 經 由 兩 岸 協 商

處 理 ， 因 此 ，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之 關 鍵 在 於 進 行 兩 岸 協 商 並 簽 署 協 議 。  

肆 、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應 有 的 方 向 及 準 備 工 作  

一 、 確 立 「 直 航 」 推 動 方 向  

（ 一 ） 依 循 國 家 發 展 目 標 循 序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。  

（ 二 ） 在 「 建 立 和 平 穩 定 的 兩 岸 互 動 架 構 」 方 針 下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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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應 加 強 的 配 套 措 施  
（ 一 ） 貫 徹 落 實 「 深 耕 台 灣 、 佈 局 全 球 」 的 國 家 經 濟 戰 略 。  

１ ． 經 發 會 及 大 溪 會 議 已 確 立 「 深 耕 台 灣 、 佈 局 全 球 」 的 新 世 紀 國 家 經 濟 戰 略 ， 及

「 投 資 優 先 、 經 濟 優 先 、 台 灣 優 先 、 投 資 台 灣 優 先 」 的 拚 經 濟 方 向 ， 政 府 並 據

以 展 開 各 項 經 濟 措 施 的 調 整 及 長 程 規 劃 ； 兩 岸 經 貿 政 策 調 整 亦 循 序 漸 進 展 開 。  

２ ． 今 年 Ｓ Ａ Ｒ Ｓ 疫 情 後 ， 政 府 更 積 極 開 展 全 面 性 的 經 濟 改 造 ， 加 速 推 動 經 濟 自 由

化 、 國 際 化 ， 同 時 加 強 引 導 企 業 回 台 投 資 ， 建 立 更 合 於 風 險 考 量 的 兩 岸 產 業 分

工 ， 以 提 升 國 家 總 體 競 爭 力 ， 並 為 因 應 兩 岸 經 貿 長 期 趨 勢 及 協 商 推 動 兩 岸 「 直

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， 創 造 更 有 利 的 條 件 。  

（ 二 ） 強 化 經 濟 安 全 發 展 策 略 及 相 關 機 制 。  

１ ． 加 速 台 灣 經 濟 轉 型 。 在 「 深 耕 台 灣 、 佈 局 全 球 」 之 國 家 經 濟 戰 略 下 ， 以 「 資 源 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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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者 」 定 位 台 灣 經 濟 轉 型 方 向 ， 建 立 高 效 率 的 運 作 機 制 ， 提 升 台 灣 技 術 創 新 、 運

籌 管 理 及 系 統 整 合 能 力 ， 以 充 分 結 合 國 內 及 海 外 包 括 大 陸 的 人 力 、 資 金 、 技 術 、

產 業 、 運 輸 及 貿 易 網 路 等 經 濟 資 源 ， 以 加 速 台 灣 經 濟 轉 型 ， 逐 步 邁 向 建 立 營 運 中

心 的 目 標 。  

２ ． 提 升 綜 合 競 爭 力 。 擬 定 具 體 計 畫 ， 全 面 提 升 台 灣 經 濟 的 綜 合 競 爭 力 ， 包 括 地 區 綜

合 競 爭 力 、 城 市 （ 都 會 區 ） 綜 合 競 爭 力 及 產 業 綜 合 競 爭 力 ， 藉 以 克 服 台 灣 經 濟 規 模

及 腹 地 不 足 的 限 制 。  

３ ． 建 立 配 套 之 產 業 結 構 調 整 措 施 ， 以 有 效 處 理 產 業 結 構 調 整 衍 生 的 投 資 外 移 、 產 業

衰 退 及 失 業 問 題 。  

４ ． 配 合 「 直 航 」 ， 規 劃 推 動 兩 岸 經 貿 架 構 協 商 ， 以 爭 取 產 業 調 適 時 間 ， 並 確 保 「 直

航 」 後 不 致 出 現 人 員 、 資 金 傾 斜 流 動 等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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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 ． 擴 大 吸 引 投 資 。 規 劃 可 配 合 「 直 航 」 及 「 三 通 」 之 國 內 投 資 領 域 及 具 體 計 畫 ， 加

強 吸 引 國 內 、 外 投 資 ， 並 建 構 可 操 作 之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模 式 ， 推 動 與 美 國 、 日 本 、

東 協 國 家 的 具 體 經 濟 合 作 計 畫 。  

６ ． 建 構 國 家 經 濟 安 全 體 系 。 擬 定 衡 量 經 濟 競 爭 力 、 經 濟 主 體 性 及 經 濟 應 變 力 之 具 體

指 標 ， 並 建 立 相 關 安 全 因 應 措 施 。  

７ ． 強 化 疫 病 防 治 體 系 ， 確 保 「 直 航 」 後 人 貨 之 安 全 移 動 。  

（ 三 ） 建 立 國 家 主 流 價 值 ， 鞏 固 民 眾 對 國 家 的 認 同 。  

１ ． 推 動 民 主 改 革 及 深 化 工 程 ， 加 強 保 障 人 權 ， 鞏 固 民 眾 對 國 家 的 認 同 。  

２ ． 加 速 司 法 改 革 ， 確 保 社 會 的 公 平 正 義 ， 落 實 法 治 社 會 的 理 想 。  

３ ． 提 升 全 民 對 台 灣 歷 史 及 鄉 土 文 化 的 認 識 ， 凝 聚 命 運 共 同 體 的 意 識 。  

（ 四 ） 依 據 國 家 安 全 的 目 標 ， 在 加 入 Ｗ Ｔ Ｏ 已 建 立 國 家 安 全 機 制 的 基 礎 上 ， 進 一 步 完 善 「 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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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」 及 全 面 「 三 通 」 後 安 全 管 理 的 操 作 策 略 及 執 行 措 施 ， 範 圍 包 括 ： 國 防 安 全 整 備 、

政 治 安 全 提 升 、 國 際 地 位 鞏 固 、 社 會 治 安 確 保 、 社 會 發 展 穩 定 和 諧 、 國 土 永 續 利 用 、

經 濟 金 融 安 定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兩 岸 良 性 互 動 機 制 等 。  

三 、 「 直 航 」 之 推 動 條 件 及 協 商 原 則  

（ 一 ） 推 動 及 實 施 「 直 航 」 之 條 件  

１ ． 民 意 基 礎 及 國 內 共 識 。  

２ ． 落 實 配 套 措 施 及 建 立 法 制 。  

３ ． 兩 岸 之 正 常 及 良 性 互 動 。  

（ 二 ） 協 商 之 原 則 及 議 題  

１ ． 推 動 「 直 航 」 必 須 透 過 兩 岸 協 商 並 簽 署 協 議 ， 方 能 符 合 國 家 的 最 大 利 益 。 進 行 協

商 應 堅 持 以 下 基 本 原 則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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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１ ) 國 家 主 權 絕 不 退 讓 ， 絕 不 陷 入 中 共 「 一 中 」 、 「 一 個 國 家 內 部 事 務 」 之 統 戰 。  

( ２ ) 公 權 力 運 作 不 受 任 何 侵 蝕 。  

( ３ ) 國 家 整 體 利 益 及 民 眾 長 期 福 祉 必 須 確 保 。  

( ４ ) 由 政 府 充 分 主 導 協 商 。  

２ ． 「 直 航 」 協 商 必 須 與 相 關 經 貿 議 題 配 套 進 行 ， 相 關 議 題 涵 蓋 ：  

( １ ) 海 運 及 空 運 「 直 航 」 協 定 。  

( ２ ) 配 套 經 貿 議 題 ， 包 括 ： 開 放 大 陸 人 民 來 台 觀 光 ； 有 序 開 放 大 陸 物 品 進 口 ； 服 務 業

投 資 相 關 問 題 ； 雙 邊 投 資 保 障 協 定 ； 共 同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； 雙 邊 互 免 租 稅 協 定 ；

兩 岸 金 融 往 來 及 監 理 ； 建 立 兩 岸 農 漁 交 流 秩 序 ； 漁 業 勞 務 合 作 協 定 ； 兩 岸 防 檢 疫

合 作 機 制 ； 其 他 相 關 議 題 。  


